
晋人社办函〔2023〕224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优秀大学生
就业创业基地和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养

基地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省校合作的有关要求，

进一步推进“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”和“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”

建设，决定开展 2023 年度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和优秀技能

服务人才培养基地（以下简称“优秀基地”）评选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名额分配

优秀基地由各市负责推荐，推荐名额根据上年度各市考核排

名情况确定，排在前 3 名的分别给予 2 个推荐名额，其余分别给

予 1 个推荐名额，优秀基地推荐名额共 28 个（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评选方式

评选过程分为各市审核推荐、省级集中评审两个环节，各环

节均按百分制赋分。参评基地的总分值也采取百分制，其中各市

审核分值占总分值的 60%，集中评审分值占总分值的 40%。最终

通过总分排名，分别确定各项前 6 名为优秀“大学生就业创业基

地”和优秀“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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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承办省校合作具体事项的机构按照自愿原

则，根据当年实际工作情况，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前向市级人社

部门进行如实申报，填写《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申报表》或

《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，以下简称“《申

报表》”）并附相关印证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市级组成核查组，根据推荐标准（见附件

3）对申报的优秀基地建设情况进行初审核查，对初审合格，拟

推荐的优秀基地在《申报表》上签署初审核查意见，连同审核推

荐评分表（附件 3）及相关印证材料一并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前

报送省人社厅。

（三）集中评审。省级抽选专家组成评委会于 2023 年 9 月

下旬对各市推荐的优秀基地组织开展集中评审，集中评审采取项

目路演的方式进行，当场公布评审结果。

（四）审议确定。通过集中评审拟定的优秀基地名单在省人

社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厅党组审议，审议通过

后正式行文印发各市，并按相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市应高度重视，以优秀基地评选工

作为契机，加大有关政策宣传力度，充分发挥优秀基地引领示范

作用，鼓励有条件的基地为大学生提供更多优质服务，鼓励职介、

培训等机构加大技能提升和劳务输出力度，推进优秀基地建设工

作取得更大成效。

（二）切实防范风险。各市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管理、谁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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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”的原则，严格组织初审推荐，初审可采取资料审核叠加实地

考察的方式组织进行，各市对报送省厅的相关数据及印证材料的

真实性负总责。坚决杜绝虚报瞒报、套取骗取奖补资金等行为的

发生。

（三）做好档案管理。各市人社部门要加强档案管理，对相

关申请表、佐证资料进行统一收集归档，确保资料的完整性、真

实性、逻辑性、有效性。涉及县级人社部门的，市县两级要分别

做好归档留存工作。

附件：1.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和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养

基地推荐名额分配表

2.《大学生就业创业（技能服务人才培养）基地申报

推荐表》

3.《大学生就业创业（技能服务人才培养）基地审核

推荐评分表》

4.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和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

养基地评选认定标准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28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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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优秀基地和优秀技能服务

人才培养基地推荐名额分配表

推荐单位
优秀大学生就业创

业基地推荐名额

优秀技能服务人才

培养基地推荐名额
小计

太原市 1 2 3

大同市 1 1 2

阳泉市 1 1 2

长治市 1 1 2

晋城市 2 2 4

朔州市 1 1 2

忻州市 1 1 2

晋中市 1 1 2

吕梁市 1 1 2

临汾市 2 1 3

运城市 2 2 4

合 计 14 14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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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/优秀技能服务人才
培养基地申报推荐表

申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20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单位地址

申报项目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主要

工作

情况

（该项内容包括：签约高校数量、名称；主要工作成效，如为多少大

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；为多少高校提供技能人才服务；主要特点或

典型案例等）

当地人

社部门

意 见

经 办 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单位负责人：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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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审核推荐评分表

基地名称：
指 标 描 述 分值 得分

基地情况

1.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。 3

2.固定办公场所规模、开展相关工作的

承载量。
3

3.开展相关工作的行业资质。 9

团队建设

1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数量。
5

2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技术等级情况
5

3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发挥作用情况
5

帮扶类别
1.给优秀大学生提供就业帮扶项目。 10

2.给优秀大学生提供创业帮扶项目。 10

帮扶数量

1.给省外 65 所高校中的大学生提供就

业创业帮扶数量，每帮扶 3人计 2分。
20

2.给省内高校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帮

扶数量，每帮扶 3人计 0.5 分。
10

合作模式

1.根据合作高校实际需求采取的针对

性就业帮扶举措。
5

2.根据合作高校实际需求采取的针对

性创业帮扶举措。
5

认定情况 取得当地组织部或人社部门认定 10

得分

当地人社

部门意见

经 办 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单位负责人： （盖章）



－ 7 －

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审核推荐评分表
基地名称：

指 标 描 述 分值 得分

基地情况

1.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。 3

2.固定办公场所规模、开展相关工作

的承载量。
3

3.开展相关工作的行业资质。 9

团队建设

1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数量。
3

2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技术等级情况
3

3.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

发挥作用情况
4

签约情况
1.省外65所高校中每签约1所计1分。 18

2.省内高校每签约 1所计 0.2 分。 7

输出情况
1.向省外 65所高校输出10人计 2分。 20

2.省内高校输出 10 人计 0.5 分。 10

合作情况

1.根据合作高校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

培训情况。
5

2.根据合作高校实际需求采取的劳务

合作模式。
5

认定情况 取得当地组织部或人社部门认定 10

得分

当地人社部门意见 经 办 人： 分管领导：

单位负责人：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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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和优秀技能服务
人才培养基地评选认定标准

优秀“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”和优秀“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

地”的评选认定按照基地申请、市级审核、省级评议的程序组织

开展，以上三个环节，均按本标准执行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优秀“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”基本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的企业或事业法人资格、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具

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；

2、申报单位可以为优秀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帮扶，帮助大

学生提升就业创业能力。如提供实习实训岗位、开展就业指导和

创业体验等；

3、已被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初审

核查合格。

（二）优秀“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”基本条件：

1、具有独立的企业或事业法人资格、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具

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；

2、申报单位根据省内外合作高校的实际需求，通过采取订

单式、合作式、委培式等工作机制，有针对性的为合作高校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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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的技能服务人才；

3、已被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初审

核查合格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申请“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”和“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

养基地”的单位，应向所在地市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。各市应根

据去年省校合作工作开展以来的实际情况，选择工作基础扎实、

建设成效突出、具有示范效应的基地作为推荐对象。对被推荐单

位开展工作审核及评议的时间范围为：自去年省校合作工作开展

以来，截止到 2023 年 7 月底。申报时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、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（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）申

报推荐表；

2、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或优秀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

自去年省校合作开展以来的运行发展报告；

3、与合作高校签署合作协议（或合同）的印证材料以及统

计表（见附件 3.1）；

4、为合作高校及大学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、为合作高校提

供技能人才服务的基本情况、印证材料以及统计表（见附件 3.2）；

5、参与市级省校合作 2 个基地建设的印证材料。

三、集中评审

对各市推荐单位组织开展的集中评审，采取项目路演的方式

进行，评委会根据备选单位现场的路演讲解、问题答辩等具体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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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予以赋分。路演讲解及 PPT 内容主要包括如下板块，备选单位

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添加与工作相关其他内容。

基地简介；

1.基地配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管理服务人员情况；

2.省内、外高校合作情况（数量、名单及合作项目）；

3.开展省校合作的内容和取得的工作成效；

4.当地组织部门和人社部门对该单位的认定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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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/优秀技能服务
人才培养基地合作高校统计表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所属区域 高校名称 合作内容 合作协议签订时间

1

2

3

4

5

6

...

说明：所属区域一栏填写省内或省外。

推荐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

－ 12 －

优秀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/优秀技能服务
人才培养基地提供服务统计表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所属区域 高校名称 提供服务内容 姓名 联系方式

1

2

3

4

5

...

说明：所属区域一栏填写省内或省外；提供服务内容一栏填写就业指导、

创业体验、输出技能人才、技能培训等。

推荐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
